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 为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

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２

、授权董事会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事宜；

３

、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４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５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６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７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８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９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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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

监督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１

号）核准，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０．４９

元，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６３９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

２８

，

９１０

，

７１１．３１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６１０

，

９７９

，

２８８．６９

元，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以上募集资金经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苏天会验

［

２００８

］

２

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总额

５３

，

６３４．０７

万元，具体包括：

（一）、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已投入的

１３

，

５６９．２８

万元；

（二）、募集资金到位后直接投入用于募集资金项目

４０

，

０６４．７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７

，

８６５．８９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

７

，

４６３．８６

万元，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４０２．０３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制定

了《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依据该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严格审

批，保证专款专用。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扬中市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在

３

万吨

／

年硅橡胶改扩

建项目实施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宏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宏达”）为

主体，实施其中

３

，

０００

吨

／

年硅橡胶改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东莞宏达、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黄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存放在各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共计为

７８

，

６５８

，

９００．０３

元，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
（

存单
）

账号 金额
（

元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行 ３３３００１０４０８８８１８８ １１

，

５６９

，

５６８．５９

定期存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行
３２００１７５７４４００５９２８８２８８ １２

，

６９５

，

１３１．７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黄江支行
４４２９２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８８５７ ２４

，

３９４

，

１９９．７１

合计
７８

，

６５８

，

９００．０３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１

、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详见下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

６１

，

０９７．９３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５３

，

６３４．０７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２００８

年度
：

３６

，

０４６．０９

（

包含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利用自筹资金对
募集资金项目已投入的

１３

，

５６９．２８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度
：

１７

，

５８７．９８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

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

序
号承诺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项目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１

３

万吨
／

年硅橡
胶改扩建项目

３

万吨
／

年硅橡
胶改扩建项目 ２６

，

２６２．１０ ２６

，

２６２．１０ １６

，

３０８．６６ ２６

，

２６２．１０ ２６

，

２６２．１０ １６

，

３０８．６６ －９

，

９５３．４４ ６２％

２

４．５

万吨
／

年有
机硅材料改扩
建项目

４．５

万吨
／

年有
机硅材料改扩
建项目

４０

，

００８．８０ ４０

，

００８．８０ ３４

，

６４５．３５ ４０

，

００８．８０ ４０

，

００８．８０ ３４

，

６４５．３５ －５

，

３６３．４５ ８７％

３

研发中心项目研发中心项目
６

，

０２０．００ ６

，

０２０．００ ２

，

６８０．０６ ６

，

０２０．００ ６

，

０２０．００ ２

，

６８０．０６ －３

，

３３９．９４ ４４％

合计
７２

，

２９０．９０ ７２

，

２９０．９０ ５３

，

６３４．０７ ７２

，

２９０．９０ ７２

，

２９０．９０ ５３

，

６３４．０７ －１８

，

６５６．８３

注：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与实际募集的资金总额之间的差异公司承诺以银行贷款方式自筹资

金进行解决。

２

、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原因

（

１

）

３

万吨

／

年硅橡胶改扩建项目公司承诺投资

２６

，

２６２．１０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２３

，

６８７．３０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

２

，

５７４．８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投入

１６

，

３０８．６６

万元，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

－９

，

９５３．４４

万元，差异原因：一是由于该项目建设投资部分应付款款项未到结算期及部分建设投资存在质保金

暂未支付；二是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实际投入的资金均为建设投资，暂未包含铺底流动资金；三

是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采用部分国产设备替代进口采购，节约了部分资金，同时由于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

备采购期限延长，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未全部竣工，预计在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末全部竣工投产；四

是包含在该项目内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宏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

３

，

０００

吨

／

年硅橡胶项目仍处于

建设期内，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

５６１．２５

万元。

（

２

）

４．５

万吨

／

年有机硅材料改扩建项目公司承诺投资

４０

，

００８．８０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３７

，

８６０．５０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１４８．３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投入

３４

，

６４５．３５

万元，与承诺投资金额

差异为

－５

，

３６３．４５

万元，差异原因一是由于该项目建设投资部分应付款款项未到结算期及部分建设投资存

在质保金暂未支付，二是该项目仍处在建设期内，预计在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末竣工投产。

（

３

） 研发中心项目公司承诺投资

６

，

０２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投入

２

，

６８０．０６

万

元，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为

－３

，

３３９．９４

万元，差异原因主要是公司三个募集资金项目拟计划使用资金

７２

，

２９０．９０

万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

，

０９７．９３

万元，三个项目所需资金不足部分需

要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自筹解决， 公司考虑到项目的轻重缓急及资金落实情况， 研发中心项目实施进度放

缓，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仍处在建设期内。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

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在

３

万吨

／

年硅橡胶改扩建项目实施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以公司全资子公

司东莞市宏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为主体，以东莞市黄江镇鸡啼岗村拥军二路

８８

号为实施地点，实施其中的

３

，

０００

吨

／

年硅橡胶改扩建项目。 项目总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５６１．２５

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以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１３

，

５６９．２８

万元，该事项经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０８

］

Ｅ１０１６

号专项审核报告，并

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利用前次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情况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议案》，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六个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

日相继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划出

４

，

５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已将

４

，

５００

万元补充的流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六个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止）。 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止，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六个月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止）。 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止，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六个月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起到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止），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止，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１

３

万吨
／

年硅橡
胶改扩建项目 －

年利润总额
６

，

６０９

万元 －

建设期 建设期
－

说明
（

二
）

２

４．５

万吨
／

年有
机硅材料改扩
建项目

－

年利润总额
１０

，

３７１

万元 －

建设期 建设期
－

说明
（

二
）

３

研发中心项目
－ － －

建设期 建设期
－

合计
－ －

（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投入上述投资项目，尚处于建设期，未建成投产，该项目均未产生经

济效益。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已将上述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年度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

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所形成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本次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五）召开期限：半天

（六）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七）采用网络投票的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八）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九）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一次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０２

）发行方式及时间

（

２．０３

）发行数量

（

２．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２．０５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

２．０６

）锁定期安排

（

２．０７

）上市地点

（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

２．０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

２．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３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内容请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苏

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就采用网络投票的议案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本次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

权人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

２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

卡和持股凭证登记。

３

、股东可用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必须至少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到会议地点。 传真和

信函请标明“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地点：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三）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１１

；投票简称：宏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１１

”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

元
）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二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２．０１

子议案一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议案
２．０２

子议案二
、

发行方式及时间
２．０２

议案
２．０３

子议案三
、

发行数量
２．０３

议案
２．０４

子议案四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议案
２．０５

子议案五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２．０５

议案
２．０６

子议案六
、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６

议案
２．０７

子议案七
、

上市地点
２．０７

议案
２．０８

子议案八
、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２．０８

议案
２．０９

子议案九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２．０９

议案
２．１０

子议案十
、

决议有效期限
２．１０

议案三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
析研究报告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四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五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六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

６．００

注：

Ａ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投票。

Ｂ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ｃ．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

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

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

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

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

１

）股东可在完成投票当日下午

６

点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页，使用“投票查询”功能查询个人

的投票结果。

（

２

）查询投票结果时需要输入投票时使用的证券帐户号并输入“服务密码”，此“服务密码”与互联网投

票时使用的“服务密码”为同一密码，未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请在使用该功能前提前申请。

（

３

）“服务密码”功能既可以查询互联网投票记录也可以查询交易系统投票记录。

五、本次会议的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８８２２２９２３

传真：

０５１１－８８２２４５７９

联系地址：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扬中市明珠广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２１２２００

联系人：王云

电子邮箱：

ｗａｎｇｙｕｎ７９０９２９＠ｓｏｈｕ．ｃｏｍ

（二）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附：回执及授权委托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宏达新材”（

００２２１１

）股票 股，拟参加江苏宏

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

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子议案一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子议案二
、

发行方式及时间
２．０３

子议案三
、

发行数量
２．０４

子议案四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５

子议案五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２．０６

子议案六
、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７

子议案七
、

上市地点
２．０８

子议案八
、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２．０９

子议案九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２．１０

子议案十
、

决议有效期限

３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研
究报告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５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

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１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３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４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５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0-003

债券代码：

126008

债券简称：

08

上汽债

权证代码：

580016

权证简称：上汽

CWB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汽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16

，行权代码

582016

）的存续期为

2008

年

1

月

8

日至

2010

年

1

月

7

日，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已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进入行权期。

200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0

年

1

月

7

日中的交易日为

"

上汽

CWB1"

认股

权证的行权期，在行权期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上海汽车

A

股股票（股票代码：

600104

）、上海

汽车公司债券（公司债代码：

126008

）仍正常交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

交易日为

200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开始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停止交易，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最新行权价格为

26.91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1

。 投资者每

持有

1

份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0

年

1

月

7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日内以

26.91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1

股上海汽车

A

股股票，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10

年

1

月

7

日为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终止日，截至当日交易时间结束时点（即

15:00

），尚

未行权的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 请于工作时间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00-11:30

、 下午

1:00-5:00

） 拨打热线电话：

021-

50803757

、

021-50803780

。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0-004

债券代码：

126008

债券简称：

08

上汽债

权证代码：

580016

权证简称：上汽

CWB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公司

2009

年度每股收益超过人民币

1.0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净增长

900%

以上；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期同期业绩

1

、公司

200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168,040.68

元；

2

、公司

2008

年度每股收益

0.100

元。

三、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2009

年度，公司整车销量已突破

272

万辆，同比增长

57.18%

。

四、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0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6

日

股票代码：

601186

股票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0-00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收到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南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

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新建铁路石家庄至武汉（河南段）客运

专线

"

四电

"

系统集成

SDJC-1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人民币

35.1682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

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1.56%

。

二、本公司收到上海铁路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的联合体分别中标宁启铁路林场至扬

州东、扬州东至海安县、海安县至南通段复线电气化工程第一标段、第二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

人民币

72.0055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3.18%

。

三、本公司收到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公司筹备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

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吕梁至临县（孟门）铁路三交（含）至临县北（含）工程

ZNTJ-2

标段施工总价承

包，中标价人民币

15.9448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0.71%

。

四、本公司收到哈尔滨铁路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标新建哈尔滨和谐型大功率机车检修基地工程施工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9.1202

亿

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0.40%

。

五、本公司收到哈尔滨铁路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新建哈尔滨西客运站工程施工

Ⅰ

标段施工总价承

包，中标价人民币

18.0562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0.80%

。

六、本公司收到沈阳铁路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

标新建盘锦港疏港铁路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人民币

16.3465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

营业收入的

0.72%

。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为人民币

166.6413

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7.37%

。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六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0-001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1

月

5

日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锦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甘肃吉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为了给公司生产基地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公司拟与甘肃吉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用于建设公司生产基地职工倒班宿舍和公司小车库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97.24

万元，现已

完成邀标工作。 公司董事会同意签订此建设合同，并授权经营班子组成审评委员会负责此合同的签订工

作和具体实施。 该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本制度登于

2010

年

1

月

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公告编号：

ＺＸＳＹ２０１０－０１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４００ １．４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中国新纪元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８９．００００ ４．９８ ９８９．００００ ３．５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８９．００００ ４．９８ ９８９．００００ ３．５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2010-01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一）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09

年

5

月

1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公告了重大诉讼

事项（一）。 本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

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1

、诉讼双方基本情况：

原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住所为湖南省吉首市振武营；法定代表人为王新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奕，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政，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公司住所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基隆路

１

号汤臣国贸大厦

12A

层

24-3

室；法定代表人为包文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迎九，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2

、诉讼受理日期：

2009

年

5

月

１8

日；

3

、诉讼受理机构名称：上海市第 一 中级人民法院

4

、本公司诉讼请求：

（

1

）判令终止双方签订的《小酒鬼独家总代理协议书》；

（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11,671,080

元货款；

（

3

）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作为保证品的

172,800

瓶新版酒鬼酒（酒精浓度

54%

、净含量

540ml

，价值人

民币

2,700

万元）；

（

4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因本公司与被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本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向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1

）判令终止双方签订的《小酒鬼独家总代理协议书》；（

2

）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

11,671,080

元货款；（

3

）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作为保证品的

172,800

瓶新版酒鬼酒（酒精浓度

54%

、

净含量

540ml

，价值人民币

2,700

万元）；（

4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 要求查封泰滕贸易 （上

海）有限公司价值人民币

2,700

万元的财产，并已提供了相应担保。

原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上海市长宁区人

民法院受理，因争议标的超出该院管辖范围，该院遂移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09

年

9

月

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

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奕、张政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赵迎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本次判决情况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

(

二

)

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解除原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签订的《小酒鬼独家总代理协议书》；

2

、被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

民币

11,671,080

元；

3

、被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返还

172,800

瓶新版酒鬼酒

(

酒精浓度

54％

、净含量

540m1)

，对于不能返还部分按每瓶人民币

156.24

元进行赔偿。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76,800

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均由被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承担。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向对方当事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009

年

12

月

10

日，被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就此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

请求为：（一）（

2009

）泸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13

号判决，除第一项判决外，请撤销第二项及第三项判决；

（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次判决不是终审判决，本判决结果对公司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2010-02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二）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09

年

5

月

1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公告了重大诉讼

事项（二）。 本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书。 现将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1

、本次诉讼有关双方当事人

原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律师：赵迎九（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张奕，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政，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2

、诉讼受理日期：

2009

年

3

月

20

日

3

、受理诉讼机构名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4

、诉讼请求。

诉状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0

号案件）：（

1

）判令被告偿还、承担

及支付合计人民币

6043

万

7900

元以及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发生之各项费用、相应利息；（

2

）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执行费。

诉状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9

号案件）：（

1

）判决终止《小酒鬼酒独

家总代理协议书》并判令被告偿还、承担及支付合计人民币

8761

万

3882

元、以及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发

生之各项费用、相应利息；（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执行费。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在本公司对其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起诉后，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

2009

年

3

月

20

日，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

要求：（

1

）判令被告偿还、承担及支付合计人民币

6043

万

7900

元以及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发生

之各项费用、相应利息；（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执行费。

2

、

2009

年

3

月

20

日，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

要求：（

1

）判决终止《小酒鬼酒独家总代理协议书》并判令被告偿还、承担及支付合计人民币

8761

万

3882

元、以及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发生之各项费用、相应利息；（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和执行费。

3

、

2009

年

3

月

20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本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并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冻结被告银行存款

人民币

6043.79

万元或其他相应等值财产。

4

、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诉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09

年

9

月

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

委托代理人赵迎九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奕、张政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

理期限三个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判决情况

（一）本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

(

二

)

项、第九十七条、第

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解除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与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小酒鬼独家总代理协议书》；

2

、驳回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79,369

元，由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负担。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

规定，向对方当事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本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

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

(

四

)

项、第六十

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在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履行完毕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3

号案件判决书主文第三

项内容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支付欠款人民币

2,800

万

元，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在收到该款的同时需向被告返还

179,200

瓶新版酒鬼酒

(

酒精浓度

54％

、

净含量

540m1)

，对于不能返还部分按每瓶人民币

156.24

元折抵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款；

2

、 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支付欠款

892,707

美元

(

如被告不能以美元归还上述款项，则按

1

：

8

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予以归还

)

及相应的利息

(

自

2009

年

11

月

10

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

；

3

、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支付仓储费

人民币

24,050

元及相应的利息

(

自

2005

年

4

月

1

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

)

；

4

、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损

失

(

计算方法为：对于人民币

9,166,667

元部分，自

2005

年

2

月

1

日起算至

2005

年

3

月

2

日；对于人民币

9,

166,667

元部分，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算至

2005

年

3

月

2

日；对于人民币

333,334

元部分，自

2005

年

3

月

3

日起算至

2005

年

3

月

28

日，上述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

；

5

、驳回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46,399

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合计人民币

351,399

元，由原告泰腾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

146,220

元，被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

205,179

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向对方当事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009

年

12

月

10

日，就（

2009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9

号判决，被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为：（一）（

2009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9

号判决除第一项外，请撤

销第二项判决，并改判上诉人退还

6000

万元小酒鬼货品，被上诉人应当偿还上诉人

60,000,000

元，以及承

担利息、仓储物流费、保险费等合计

21,115,155

元，总计

81,115,155

元；（二）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

费。

2009

年

12

月

10

日，就（

2009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10

号判决，被告泰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为：（一）（

2009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10

号判决除第一项、第二项

外， 第三

～

五项判决请准予撤销；（二）请改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仓储费、运输费、保险费等合计

12,308,941

元；（三）请改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利息合计

24,894,295

元；（四）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

四、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不是终审判决，此次判决结果对公司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

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四

(

商

)

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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